《洛阳市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监督管理工作方案》政策解读

近日，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发布了《关于印发洛阳市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监督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洛文广旅〔2026〕11号）（以下简称《工作方案》）。为更好落实该文件，现解读如下：
一、制定背景
[bookmark: _GoBack]根据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教育厅联合印发的《河南省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和管理指南（试行）》（豫文旅科教〔2022〕5号）文件要求，我局制定了《洛阳市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监管办法（试行）》（简称《办法》）。2025年12月，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河南省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和管理指南》，我局重新修订《办法》，形成了《洛阳市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监督管理工作方案》。
二、法律依据
《工作方案》在修订过程中主要依据《河南省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和管理指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关于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意见》等，结合洛阳实际情况制定。经审查，不存在与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相抵触或者不一致的情形。
三、主要内容
明确对我市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的机构设置（机构名称、培训场所、消防安全、建筑安全、人员资质）、审核登记、培训活动及收费管理方面的要求，应严格遵照《河南省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和管理指南》（豫文旅科教〔2025〕8号）文件执行。优化了对机构楼层限制、场地房屋安全、消防许可（备案）手续、产权证明材料等，调整了机构名称、注册资金、教学管理人员、资金监管等要求；细化了教学人员资质、机构变更、注销、年检规定；新增了交叉类别办证，无证机构管理等内容。

